
具 結 書 

具結人_____________為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之約僱技術員，茲

聲明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

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機關中

應迴避任用)之情事，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付法律及契約責任，特

立具結書為證。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具結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 1 郵件帳號名稱 

請勾選，並以正楷填寫清楚 

 □已有本所電子郵件帳號                  @mail.tlri.gov.tw 

 □未有本所電子郵件帳號請填寫(建議以電腦繕打) 

  單位：                     姓名:                      

名稱範例：abcd @mail.tlri.gov.tw  

 @mail.tlri.gov.tw 預設 

 @mail.tlri.gov.tw 與他人重複時使用 

 @mail.tlri.gov.tw 與他人重複時使用 

   

   

   

 

 

 



表 2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單位：             姓名:                  

 

 

 

 

 

 

郵局封面存摺影本    黏貼處 



表 3汽、機車行照影本(通行證用) 

單位 ：            姓名:                      

 

 

 

 

 

 

汽、機車行照影本 

 

 

 

 

 

 

 

 

 

 

汽、機車行照影本 

 

 

 

 

 

 



表 4 

 

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 

 
為配合環境教育法施行，本人同意下列相關事項： 

一、 本人同意在職期間提供個人資料（含姓名、身分證字號、投保類別及到

職日期），由在職機關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

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簡稱 EEIS)上傳個人資料及辦理申報環境教育計

畫、執行成果等事宜。 
二、 本人同意在職期間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環境教育法規定蒐集、處理及

利用本人由在職機關上傳之個人資料（含姓名、身分證字號、投保類別

及到職日期）及申報之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等資料，以查核本人每年接受

環境教育之學習時數及內容。 
三、 本人同意在職期間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利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轉換個

人終身學習資料，以作為登錄環境教育學習時數。 
四、 本人同意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將本人由在職機關上傳之個人資料（含姓

名、身分證字號、投保類別及到職日期）及申報之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等

資料，轉換登錄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終身學習系統。 
 
 
 

單位別：          
 
 
填寫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號：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臨時人員 □技工友 □約僱□眷屬 健保（□加保 □轉出） 

申請書 

 年      月      日 

員    工 
姓    名  單    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月薪資金額 NT$ 

眷 屬 隨 同 依 附 健 保 資 料  

眷屬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稱   

謂 

請打ˇ 生效日期 
 

(必填，眷屬前單位轉出日 

或新進員工到職日) 

加
保 

轉
出 

       

       

       

       

       

眷屬資格：1.無職業之配偶及直系血親尊親屬。 
2.子女未滿 20歲且無職業。 

3.子女女年滿 20歲且無職業： 

(1)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 
(2)應屆畢業自當學年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或服役自退伍（役）或結訓之日起一年

內。 

加保轉出申請：◎申請眷屬加入、轉出者請填具本申請表辦理。 
    ◎若依附之被保險人轉出(如離職)，其眷屬將一併轉出。 

申請人簽名:                         

 



表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_______年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報表 

薪  資 

受領人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國統 

民一 

身編 

分號 

 證 

     
住 

 
 

址 

  市  區  路  巷  弄  號之 

  縣  鎮  段  里  鄰                     

配 偶  
        市  區  路  巷  弄  號之 

  縣  鎮  段  里  鄰          
合於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共計     人） 
一、 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

免稅額。 
(1)年滿六十歲者； 
(2)未滿六十歲者，但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本人及配偶合於上列條件之直系尊親屬有：  人 

姓      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  在  地  址 
符合之條

件 

              (     ) 

              (     ) 

              (     ) 

              (     ) 
二、 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 

(1)未滿二十歲者； 
    (2)已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3)已滿二十歲，因身心障礙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4)已滿二十歲，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本人之子女合於上列規定條件者，計有：   人 

姓名 稱謂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符合之

條 件 
姓名 稱謂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符合之

條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姐妹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

親屬免稅額。 
(1)未滿二十歲者； 

    (2)已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3)已滿二十歲，因身心障礙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4)已滿二十歲，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本人及配偶之同胞兄弟姐妹合於上列規定條件者，計有：   人 

姓名 稱謂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符合之

條 件 
姓名 稱謂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符合之

條 件 

             (    )              (    ) 

             (    )              (    ) 

             (    )              (    ) 
四、 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

稅額。 
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
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本人之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上列規定條件者，計有：   人 

姓名 稱謂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符合之

條 件 
姓名 稱謂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符合之

條 件 

             (    )              (    ) 

             (    )              (    ) 

             (    )              (    ) 
附註：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 
       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姐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  

相互間。 
   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家置家長。 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

一家者，視為家屬。 
                                   

   薪資受領人                   填報日期                            (簽 章) 


